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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住宅火災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本住宅火災保險附加地震基本保險（以下簡稱本

附加險），本公司同意對直接因下列危險事故致本附加險之住宅建築

物發生承保損失時，依照本附加險及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負賠償

責任： 

一、地震震動。 

二、地震引起之火災、爆炸。 

三、地震引起之山崩、地層下陷、滑動、開裂、決口。 

四、地震引起之海嘯、海潮高漲。 

前項危險事故在連續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二次以上時，視為同一次地震

事故。 

第二條：臨時住宿費用之賠償 

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於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後所致之承保損失，另行

就每一住宅建築物，支付臨時住宿費用新台幣十八萬元整。 

第三條：用詞定義 

本附加險用詞定義如下： 

一、地震：本附加險所承保之地震以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監測

並紀錄之自然地震為限。 

二、承保損失：本附加險所稱「承保損失」，係指本附加險之住宅建

築物直接因本附加險承保之危險事故所致的毀損或滅失，不包括

土地改良之費用及其他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但臨時住宿費用不

在此限。前述毀損或滅失須經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築、結構、土

木及大地等技師公會出具證明鑑定，或經合格之評估人員評定為

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復費用為重建

費用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保險損失：本章所稱「保險損失」係指承保損失及處理理賠所生

之費用。 

前項所稱合格之評估人員，係指參加主管機關指定機構所舉辦之「地

震建築物毀損評估人員」訓練課程，並領有受訓合格證明之財產保險



業理賠人員或保險公證人。 

第四條：不保之危險事故 

本公司對下列各種危險事故所致住宅建築物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各種放射線之幅射及放射能之污染。 

二、不論直接或間接因原子能或核子能幅射引起之任何損失。 

三、戰爭（不論宣戰與否）、類似戰爭行為、叛亂、扣押、征用、沒

收等。 

四、火山爆發、地下發火。 

五、洪水所致之損失。但因地震引起之洪水所致之損失，本公司負賠

償責任。 

六、政府命令之焚毀或拆除。但因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導致政府命令

之焚毀或拆除者，本公司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承保住宅建築物之保險金額 

本附加險以重置成本為基礎，依其投保時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表」之金額為重置成本，並依該重置

成本為保險金額，但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 

前項「台灣地區住宅類建築造價表」所載之造價有所調整時，要保人

得參考並於取得本公司之書面同意後調整保險金額，調整後保險金額

最高仍以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為限。 

第六條：承保住宅建築物之理賠 

住宅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時，本公司依第五條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及第

二條所約定之臨時住宿費用負賠償責任。 

第七條：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全國賠償總額之限制 

同一次地震事故發生致全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訂危險承擔機制總額度時，本公司按該危險承擔機制總額度對全

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之比例賠付被保險人。 

前項危險承擔機制總額度遇有調整時，以地震發生當時之總額度為計

算標準。 

第八條：理賠文件 

住宅建築物因發生承保危險事故所致損失，經政府機關或專門之建

築、結構、土木及大地等技師公會鑑定、或經合格之評估人員評定符

合第三條承保損失要件並出具證明，被保險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

公司申請理賠： 

一、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賠償申請書。 

二、建築物權狀影本或謄本。 



三、賠款接受書。 

第九條：理賠給付 

本附加險之理賠給付方式，以現金為限，本公司於第八條所列理賠文

件備齊後，於賠償金額確認後十五日內給付之，若因可歸責於本公司

之事由而遲延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前項賠償金額之確認，應依本附加險第七條全國賠償總額之限制為基

準計算之；倘全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超過主管機關所訂危險

承擔機制總額度時，本公司應依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公告之金

額及條件先行給付部分賠償金。 

第十條：複保險 

要保人對於同一住宅建築物，如同時或先後向其他保險公司投保相同

之住宅地震基本保險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應立即將其他保險公司之

名稱及保險金額通知本公司。 

於承保危險事故發生時，住宅建築物發生承保損失，如遇有其他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僅就本附加險保險金額對全

部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險金額總額之比例負賠償責任。但全部住宅地

震基本保險賠償責任額為該建築物之重置成本，合計最高不得超過新

台幣一百二十萬元。臨時住宿費用亦按前述比例負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其他保險 

除前條情形外，住宅建築物在承保之危險事故發生時，如另有其他

保險契約同時應負賠償責任，本公司應依本附加險之約定優先賠

付。 

第十二條：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險條款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悉依本附加險條款為

準。其他未規定事項，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 

 


